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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2013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 

捐赠资金物资情况审计结果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2013年 9月至 11月，广 

州市审计局按照广东省审计厅的统一部署，对广州市扶贫开发 

“双到”办公室、广州市慈善会等 14个单位 2013年广州市本级 

“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资金物资募集、接收、拨付情况和 

部分使用 2010年至 2012年活动捐赠资金物资情况进行了审计， 

并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延伸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0年起，每年 6月 30日定为“广东扶 

贫济困日”。2010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8月 31日全市共累计募 

集捐款  45 010.77万元，有力地支持了扶贫开发“双到”工作 

和慈善救助项目。2013年 3月，根据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办公 

室《关于印发〈2013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广东扶贫济困日〔2013〕2号） ，我市同时举办了首届广州市 

慈善项目推介会和“一元捐赠、一份爱心”活动，并在 2013年 36 

月为活动进行了一系列宣传、募捐活动，市各级职能部门和社会 

各界人士为搞好募捐活动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广州市2010年2012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采用由市慈善 

会归集全市募捐资金在市本级反映；2013 年采取市本级与区 

（县） 各自归集募捐资金， 市慈善会只反映市本级募捐资金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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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3年资金的募集、汇缴、结存、分配情况 

2013年“广东扶贫济困日” 活动市本级接受认捐资金  3 

489.25 万元，截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累计收到募捐资金  2 

050.21万元，其中:市慈善会收到 1 275万元；市红十字会、公益 

性社会团体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非营利事业单位等申报单位 

（简称其它申报单位）收到 775.21万元。截至 2013年 8 月 31 

日，累计拨出 437.45万元，其中：市慈善会拨出 270万元、其 

它申报单位拨出 167.45万元。结存  1 612.76万元，其中：市慈 

善会结存 1 005万元、其它申报单位结存 607.76万元。截至审计 

日， 尚未收到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上缴省统筹捐赠资金的文件或通 

知。 

二、2013年募捐物资的接收情况 

截至 2013年 8月 31日， 广州市接收社会捐赠工作站没有收 

到为该活动捐赠的物资。 

三、2010年至 2012年募捐资金收入、拨出、结存情况 

我市 2010年 1月 1日至 2012年 8月 31日年全市累计共募 

集资金 45 010.77万元， 截至 2013年 8月 31日， 共拨出 42 306.41 

万元，结存 2 704.36万元。拨出资金中:上缴省慈善总会 9 562.01 

万元，返还各区(县级市) 20 083.62万元、返还给有定向捐赠项 

目的单位 4 296.79万元, 返还给有扶贫开发“双到”任务的市直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6 220.28 万元,  划转给市有关单位用于 

全市统筹 2 143.71万元(其中：广州市扶贫开发“双到”办公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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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99万元；广州市援助新疆建设办公室 158万元；广州市农村 

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87万元；市慈善会 202.85万 

元)。 

四、返还资金抽查情况 

本次审计抽查了 1 687.53万元返还资金的使用情况， 检查了 

万宝集团、市公安局等 8个单位 14条扶贫村（或项目） ，资金全 

部用于培育贫困村集体经济、村公共设施建设、扶助贫困人员、 

本市慈善公益项目等。 

审计结果表明，有关职能部门认真执行落实市委、市政府 

2013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的精神，坚持“政府搭台，社 

会参与，慈善组织运作”的方式，认真做好首届广州市慈善项目 

推介会和 “一元捐赠，一份爱心”活动的各项工作，精心筹备 

制定活动方案，广泛动员，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掀起了募捐的热 

潮。2013年市本级募捐资金的募集、接收、拨付以及 2010年至 

2012年返还资金的分配、使用情况总体良好。被检查单位能按 

规定将返还资金用于我市扶贫开发 “双到” 工作、 困难群众医疗、 

教育、生活等慈善救助项目；返还募捐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比较健 

全，审批手续较为完备，暂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虚报冒领 

和损失浪费等违法违规问题。


